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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量值溯源的一致性是国际间相互承认测量结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英文缩写：CNAS）将量值溯源视为测量结果可信性的基础，CNAS 对量值

溯源的要求与国际规范的相关要求一致。 

在量值溯源方面，CNAS 要求合格评定机构在满足国际标准的同时，应遵循我国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国量值溯源体系的要求。 

本文件代替 CNAS-CL06:2006《量值溯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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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溯源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要求规定了量值溯源的要求，适用于实验室、检查机构和标准物质生产者、能

力验证提供者（以下简称合格评定机构）从事的测量活动，也是 CNAS 对合格评定机

构的量值溯源进行评审的依据。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请注意使用引用文件的最新版

本（包括任何修订）。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2 ISO/IEC 指南 99《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 

2.3 ILAC-P10《ILAC 关于测量结果溯源性政策》 

2.4 ISO/IEC 17011《合格评定—认可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采用 ISO/IEC 指南 99《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术语》中的有关术语和定义。 

 

4  量值溯源要求 

4.1  量值溯源的基（标）准 

4.1.1 合格评定机构应能够证实其测量活动所涉及的全部量值能溯源至国家计量基

（标）准或国际测量标准。 

4.1.2 CNAS 承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的国家计量基（标）准和量值溯源

体系。 

4.1.3 CNAS 承认 BIPM（国际计量局）框架下，签署 MRA（互认协议）并能证明可溯

源至 SI 国际单位制的国家计量基（标）准或经济体的参考标准。 

4.2  量值溯源的途径与要求 

4.2.1 由 CNAS 认可的校准实验室所提供的计量标准应当具有溯源性。 

4.2.2 CNAS 承认我国计量基（标）准量值溯源的有效性（见附图）。 



CNAS-CL06:2011                                                                  第 3 页 共 5 页  

2011 年 02 月 15 日发布                                                      2011 年 03 月 15 日实施 

4.2.3 合格评定机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实现量值溯源，包括： 

    a) 对外开展校准服务的校准实验室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参考标准)，应通过使

用校准实验室或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所建立的适当等级的计量标准的定期检定或校准，

确保量值溯源至国家计量基（标）准或国际测量标准。 

b) 合格评定机构建立的其他等级的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应当按照国家量

值溯源体系的要求，将量值溯源至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的最高计量标准(即参考标准)，

进而溯源至国家计量基（标）准； 也可以送至被认可的校准实验室或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通过使用相应等级的计量标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定期计量检定或校准实

现量值溯源；必要时，还可以将量值直接溯源至工作基准、国家副计量基准或国家计

量基准。 

    c) 当合格评定机构使用标准物质进行测量时，只要可能，标准物质必须追溯至

SI 测量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CNAS 承认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批准的机构提供的有

证标准物质。 

4.2.4 特殊情况下的量值溯源 

当溯源至国家计量基（标）准或国际计量基（标）准不可能或不适用时，则应溯

源至公认实物标准，或通过比对试验、参加能力验证等途径，证明其测量结果与同类

实验室的一致性。 

4.3  境外合格评定机构量值溯源的要求 

4.3.1 境外合格评定机构的量值应能溯源至 BIPM（国际计量局）框架下，签署 MRA

（互认协议）并能证明可溯源至 SI 国际单位制的国家或经济体的最高计量基（标）

准。 

4.3.2 CNAS 承认 APLAC、ILAC 多边承认协议成员所认可的校准实验室的量值溯源性。 

4.3.3 当境内合格评定机构的进口设备无法溯源到中国国家基准时，应提供有效的证

明以证实其量值能够溯源至满足本要求 4.1.3 要求的境外计量基准。 

4.4  校准的要求 

4.4.1 合格评定机构应选择溯源体系图中适当等级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和校准实验

室或满足本要求 4.3.2 要求的校准实验室提供的校准服务。在 CNAS 有要求时，应能

提供该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校准实验室校准能力的证明，如依据 ISO/IEC 17025 国际

标准的认可证书及其附件。 

4.4.2 校准实验室提供的校准证书（报告）应提供溯源性的证据，包括不确定度及其

包含因子的说明。 

4.4.3 合格评定机构对其测量设备进行内部校准时，应符合 CNAS-CL31《内部校准要

求》的要求。 

  注：“内部校准”在以前的 CNAS 相关文件中称为“自校准”，现规范术语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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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校准”，参见 CNAS-CL31《内部校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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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中国量值溯源体系图 

 

 

 

 

 

 

 

 

 

 

 

 

 

 

 

 

 

 

 

注：本图并不作为确定量值溯源途径的依据或指导，应根据实验室的校准能力选择适

当的溯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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